
中共休宁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文件
休农工组〔2024〕9号

关于下达2024年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主管部门：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预算的通知》（皖财农〔2024〕762号）文件要求，本批

次安排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资金 346万元，经群众参与、村级申

报、乡镇审查、行业主管部门审核、县农业农村局汇总，并召开

县直部门预审会议、县委农办审核会议和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审定等程序，确定了休宁县 2024年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衔接资金”）项目计划，现将具体项

目计划下达你们，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共安排衔接资金项目 9个，总投资 356万元，其中

省级第二批衔接资金 346万元，具体项目及资金安排见《休宁县

2024 年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

表》。



二、全面实行衔接资金公告公示制。各乡镇、村要在项目计

划下达后的 7日内，将本乡镇、村年度项目计划通过信息公开、

公开栏等方式在乡镇、村进行长期公告。公告内容包括：项目名

称、资金来源、资金规模、建设内容、实施期限、绩效目标、联

农带农机制、补助标准和实施单位及负责人、联系方式、防止返

贫监测和乡村振兴咨询电话等。

三、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复下达的项目计划进行

实施，不得擅自调整或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或变更的，须

向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提出申请，经审批通过后，方可调整或

变更，否则视为违规。

四、各项目实施单位接到通知后，要按项目下达计划要求，

编制项目实施方案，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审核无异议后对项目

实施方案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10天，公示无异议后方

可组织实施。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实施期限、绩

效目标、实施单位及负责人、受益对象和联农带农机制等。项目

实施过程中，项目实施单位要积极组织脱贫劳动力参与项目建

设，项目建设单位要安排部分脱贫劳动力务工。

五、项目计划下达后，项目实施单位要尽快组织实施，超过

60日未开工的项目原则上不再实施，除有农作物季节要求或自

然灾害等特殊因素影响外，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收回资金，

重新安排项目。

六、项目实施和管理过程中有关事项属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



范围的，必须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有关规定执行；未达到

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标准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按照公开、公正、

公平的要求实行阳光操作。专业技术较强的工程类项目须聘用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监理。

七、本批次项目原则上要求于 2024年 11月 30日前完工。

项目完工后，由项目实施单位开展自查验收，发现项目不符合项

目计划的，必须及时进行整改或补救。自验合格后，项目实施单

位提交项目自验报告，向省级第二批项目主管部门申请验收。项

目主管部门收到申请的 15日内，会同相关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

组织开展项目验收，并向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提交验收报告。

八、项目竣工审计后 7日内，项目实施单位要对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公告，包括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结果、检查验收结果、绩

效目标实现情况、受益对象等。

九、项目资金的使用和拨付严格按《安徽省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皖乡振发〔2023〕50号）要求，做

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强化资金监管，提高

衔接资金的使用效益，严格按项目进度拨付资金，严禁挤占、截

留、挪用项目资金。

十、项目实施单位应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

督、审计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整改和处理，鼓励和引导

群众参与衔接资金项目监管。充分发挥乡村振兴工作队工作职

能，全程参与项目立项、施工、检查验收等环节。



十一、建立健全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制度，在项目竣工完成后，

及时办理项目资产确权登记、移交手续，明确产权主体管护责任

和相关权利义务，强化项目资产运营管理，确保项目正常运转，

长期发挥效益。

十二、加强项目档案管理。所有项目从项目立项到验收审计

各环节的文件及相关资料要严格按照规定收集、整理、归档并报

项目主管部门及县乡村振兴局备案。项目主管部门及实施单位要

安排专人负责项目档案管理。

附件：休宁县 2024年省级第二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

助资金项目计划表

中共休宁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2024年 8月 29日

抄送：县纪委监委、县审计局，各乡村振兴工作队




